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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. 各国政府（续） 

 

 L. 土耳其 

 

[原件：英文] 

[2022 年 5 月 31 日] 

1. 据认为，在关于强制出售的通知的案文草案第 4 条中，可将船旗国大使馆或领

事馆增列为被通知人。其原因是，如果船旗国在实施强制出售的国家设有使领馆，

相关使领馆就能够更加容易和安全地获取必要的联系信息，据认为，经由此种方式

可以防止因无法联系到相关当事人而可能产生的问题。 

2. 此外，在审查案文草案后，未曾发现确认关于通知收件地址正确的声明。然而,

《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公约国际》（1993 年）第 11 条第 3 款规定，通知应通过以下

方式加以核实：“本条第 2 款所述通知书应采用书面形式，并通过挂号邮件或任何

电子或能够提供收讫确认的其他适当手段发送给第 1 款所述已知相关人员”。所推

定的假设是，系强制出售基本要素之一的通知要求，在没有提供这方面确认的情况

下得到满足，并且可能会造成财产和权利上的损失。为此，适宜在草案案文中列入

一项确认通知已送达收件人的声明。 

3. 本公约草案附录一载有关于强制出售预计日期和地点的信息。然而，一旦确定

了强制出售的确切日期和地点，就适宜向相关当事人发出第二次通知，并将该通知

列入本公约。 

 

 


